
 

— 1 — 

转发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《政府 

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省各部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，省政府采购中心，各设区市、

县（市）财政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现将《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促进中

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，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

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高度重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 

中小企业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

要基础。运用政府采购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《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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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政府采购法》规定的一项重要政策功能，对于加大对中小企业

支持力度，推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，助力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落实

“六保”任务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贯彻执行《办

法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。 

二、严格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各项要求 

一是认真制定预留采购份额实施方案。各主管预算单位要强

化主体责任，注重源头管理，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和政府采购预

算安排情况，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项目，深入分

析采购项目需求和特点，研究预留采购份额的措施和可行性，统

筹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实施方案，落实小额采购项

目（采购限额标准以上，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

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）原则上全部预留、非小额采购项

目按比例预留要求，确保方案合理可行。 

二是合理确定预留份额措施。采购人要加强采购需求管理，

合理确定采购需求，综合分析采购标的性质特征、市场竞争程度、

采购需求、工作实际等因素，择优选择采购项目整体预留、设置

专门采购包、要求联合体参加或要求中标供应商分包等方式，确

保既落实扶持政策，又保证采购项目优质高效。 

三是规范确定采购标的所属行业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

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委制定的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，

根据采购项目具体情况，在采购文件中明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

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。如采购项目涉及多个采购标的，采购人

应合理确定项目属性，并在采购文件中逐一明确各采购标的对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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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。供应商应根据采购文件明确的行

业所对应的划分标准，判断是否属于中小企业，并提交《中小企

业声明函》。 

四是严格执行价格评审优惠政策。对经主管预算单位统筹后

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，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

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严格执行《办法》

规定的价格评审优惠政策。新冠疫情应急响应解除之前，对上述

项目或采购包中的货物或服务项目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

对符合《办法》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 10%的价格扣除；对

上述项目或采购包中的工程项目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

符合《办法》规定的小微企业给予 5%的价格扣除，用扣除后的

价格参加评审。 

五是按时公开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信息。采购人应严格按

照《办法》和主管预算单位制定的预留采购份额实施方案开展采

购活动，并在公开采购意向和填报采购实施计划时注明是否专门

面向中小企业。各主管预算单位应当自 2022 年起，向同级财政

部门报告本部门上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的具体情

况，并在江苏政府采购网公开预留项目执行情况。未达到《办法》

规定的预留份额比例的，应当作出说明。具体公开方式和要求将

另行通知。 

六是切实做好中小企业认定工作。政府采购监督检查、投诉

处理及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中对中小企业规模类型有争议的，由货

物制造商或者工程、服务供应商注册登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